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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当前，数字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如火如荼。在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加

快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引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也迎来历史机遇。数据

资产正日益成为重要战略资源和新生产要素，这是我国重视和加强数据资产管

理的原因。落实数据基础建设和机制建设，探索出适合中国实践的数据要素资

产化的道路，才能激活数据资源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强大能量。

财政部印发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今年 1 月 1

日起，数据资源将被视为一种资产纳入财务报表。“入表”是会计核算的通俗叫

法，会计准则又属于国家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数据资产的合规化使

用路径问题是我国数字资源价值挖掘和实现的关键。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中国

信通院华东分院、上海资产管理协会资产管理与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实验室以及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组织撰写发布的《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合规指引》正是在

此背景下展开的研究和讨论。

本报告直面数据资源合规确权的难题，对数据资产入表的相关政策和底层

逻辑进行细致梳理，对《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进行深入解读，对

数据资产入表的实施路径进行完整解析，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探讨研究

企业数据资产入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处理办法，力求为企业数据资产

入表提供合规保障。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自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与土地、

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已有五年时间。从顶层设计角

度，党和国家把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另一方面，从市

场主体角度，与传统资产类型相比，数据资产具有依托性、衍生性、易变性、

可复制、可加工、可共享等特性，数据资产合规入表将推动公司价值的驱动逻

辑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设主体，作为数据要

素市场主体，中经社深度参与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活动，并将全力推动政策落

地，实现数据资源的资产化和价值化发展。

中国经济信息社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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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

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简称中经社，是新华社下属的从事经济信息服

务的企业。中经社 1989 年 10 月注册成立，2016 年 4 月重组整合。目前已

经成为国内权威性最强、服务领域最广、信息种类最全的经济信息服务机构。

中经社信息采集点覆盖 180 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 30 个省区市设分支机

构，为全球 10 万多家机构用户、3000 多万个人用户提供经济信息服务，与用

户共成长，与中国经济共发展。

中经社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建设了国家金融信息平台新华财经，“一带一路”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新华丝路，国家信用信息平台新华信用，集成型指数编制发

布综合服务体系新华指数，以及涵盖政务、能源、农业、房地产、海洋、智能

制造、烟草、舆情等领域的中经智库五大重点产品，承担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和监管平台、中国一带一路网等国家级平台运营项目，打造了国际化能源交

易平台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中国经济信息社数据资产运营研究中心是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专属的数

据资产运营服务机构。中心以服务国家数据战略为使命，在数据资源化、产品

化、资产化的全生命周期，提供“智库研究+专业咨询+数据产品开发与运营”

的综合解决方案，以企业微观实践，聚数商生态之力，探寻数据资产之路，促

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数据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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